
「寶貝我愛你」臺北市私立幼兒園	

教育扶助差額補助方案	

一、 緣起：	

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本市自 107 學年度開始，推行「一生六六大

順」私立幼兒園補助方案，符合設籍及所得稅條件，即補助每生每學期

13,660 元。	

根據中央《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年－113 年）》，目前全國

就讀私立幼兒園之幼生家長得領取中央「育兒津貼」，依胎次補助每月

新臺幣（以下同）5,000 元至 7,000 元，為齊頭式補助；考量本市私立幼

兒園收費平均相較於其他縣市為高，中央補助對於經濟較為弱勢之家庭

恐有不足。為使政府經費有效挹注及運用，本市一生六六大順將於 112

年 7 月 31 日退場，並於 112 年 8 月 1 日推行「寶貝我愛你」臺北市私

立幼兒園教育扶助差額補助方案。	

本補助方案參照臺北版準公共幼兒園學費差額方式，分級補助就讀

本市私立幼兒園每生每學期最高 26,000 元，期望拉近公共化幼兒園與私

立幼兒園學費差距，保障家長教育多元選擇權及維護本市幼兒園產業多

元性。	

二、 目的：	

	 	 	 	為減輕本市家長育兒負擔及私立幼兒園的營運壓力，穩定私立幼兒

園收費調整幅度，透過公私協力方式提升入園率，提供「平價」、「優

質」之教保服務機構，打造友善托育城市為總體目標。	

三、 實施暨申請期程：	

（一） 正式實施時程：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並視實施成效滾動修訂補貼計
畫內容。	

（二） 每學年度申請時程：	
1. 第 1 學期申請時間自 10 月 15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逾期不受理。	
2. 第 2 學期申請時間自 4月 15 日起至 5月 30 日止，逾期不受理。	

四、 補助對象：	



本市合法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不包含準公共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且

招收設籍本市之實際年齡滿 2歲至學齡未滿 5歲之幼生，其幼兒園及幼

生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幼兒園：	
1. 受補助之私立幼兒園須符合幼兒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補助辦法、臺

北市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規定，幼兒園全學期收費總額，應

符合本局核定額度或經本局審核通過之額度。	

2. 各私立幼兒園申請補助當年度及前 1 年度內，不得有下列情形，

倘有下列違失事項，本局僅補助「已在園之幼生至離園或畢業」，

新生部分不予補助，請幼兒園招生時明確告知家長「幼兒園不符

合補助要件，無法請領補助款」：	

（1） 幼兒園教保相關人員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30 條規定或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33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調查屬實，並依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0 條規定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40 條

規定，處公告姓名或罰鍰（含）以上之處分，且事件發生可

歸責於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或園長之疏失並經裁罰公告姓

名或罰鍰（含）以上之處分。	

（2） 幼兒園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局辦理之幼兒園檢查、輔導及
評鑑，經本局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2 條規定裁罰。	

（3） 補助經費有不法使用或未依本補助計畫撥付家長或抵扣家
長收費等重大違規，經本局調查屬實。	

（二） 幼生：	
1. 幼兒須為實際年齡滿 2歲至學齡未滿 5歲之幼生，且與父母任一

方、監護人共同設籍臺北市，另父母或監護人合計最近一年綜合

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者。	

2. 上述幼兒之父母、監護人雙方具下列情況之一，得檢附實際照顧

者且與幼兒共同居住之人設籍及綜合所得稅資料：	

（1） 父母一方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2） 父母一方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3） 父母離婚而未協議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或共
同監護，由實際照顧之父或母提出申請。	

（4） 有家庭暴力或其他變故，由實際照顧之父或母提出申請。	
（5） 未婚生子之婦女。	

五、 補助原則及等級：	

（一） 依就讀之幼兒園月收費之不同，給予不同數額之就學補助費用。	



（二） 本補助屬教育扶助性質差額補助，補助金額之核計將納入中央育兒津
貼每月 5,000 元一併考量，每學期家長可得補助金額以不超過該幼兒

園全學期總收費為原則。	

（三） 本補助原則設定每月家長最低繳納金額 4,000 元，如所就讀之幼兒園
月收費扣除中央育兒津貼後低於 4,000 元，僅補助學費差額，每學期

至多補助 13,660 元。	

（四） 補助等級：	
	

等

級	

幼兒園月

收費(註 1）	

每學期	

補助金額計算	
每學期補助金額計算範例	

1	

7,276 元

（含）以

下	

（月收費-5,000 元）*教保服務月數	

幼兒園月收費：6,833 元	

教保服務月數：6個月	

每學期補助金額：（6,833 元-5,000 元）*6

個月=10,998 元	

2	
7,277 元

~11,276 元	
每學期補助 13,660 元。	

幼兒園月收費：7,416 元	

教保服務月數：6個月	

每學期補助金額：13,660 元	

3	
11,277 元

以上	

（月收費-5,000 元-4,000 元）*教保服務月

數	

	

每學期至少 13,661 元，至多補助 26,000

元。	

例 1	

幼兒園月收費：13,000 元	

教保服務月數：6個月	

每學期補助金額：（13,000 元-5,000 元-

4,000 元）*6個月=24,000 元。	

	

例 2	

幼兒園月收費：17,112 元	

教保服務月數：4.5個月	

每學期補助金額：（17,112 元-5,000 元-

4,000 元）*4.5個月=36,504元。	

→	高於 26,000 元，以 26,000 元計	

註 1：月收費=全學期總收費÷學期月份（包含學費、雜費、代辦費，代辦費僅包括午餐費、點心費、

活動費、材料費），月收費數額計算應以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入為原則。	

註 2：全學期總收費以全國教保資訊網登載之收費數額為準。	

（五） 中途離園之補助原則：	
1. 倘有幼生在每學期所訂補助申請期間前即離園，幼兒園及該名幼
生無法請領補助款項。	

2. 倘有幼生在每學期所訂補助申請期間後離園，依下列方式餘款繳
回事宜：	

（1） 如該生轉學至本市其他合法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不須辦理繳回
事宜，惟該生不得重複請領。	



（2） 如該生轉學至本市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
其他縣市各類型幼兒園及自行照顧，幼兒園須將請領之補助費

用全部繳回，該生亦不得請領當學期補助。	

六、 申請方式：由私立幼兒園檢附下列資料向本局申請	

（一） 領據正本一份（含存摺黏貼表）。	
（二） 請領清冊一式兩份（可一正本一影本或兩正本）（自「臺北市幼兒學

費補助系統」下載）。	

（三） 申請人確認單佐證資料（如有補助系統判斷申請人未符申請資格或無
法確認相關資格條件，而申請人於確認單上勾選不同意系統比對結果

後，則申請人須提供相關戶籍或所得稅率資料，作為本局紙本審查依

據）。	

七、 預期效益：	

提升本市私立幼兒園硬體設備品質，並拉近公共化幼兒園與私立幼兒

園學費差距，以提高本市學前教育就讀率。	

八、 獎勵：	

工作人員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辦理。	

九、 本計畫所需經費預算，由本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